保密承诺函

致：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
我公司（全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拟参与贵院组织的“信息系统运维服务项目”询价活动。鉴于贵院将在资格审核通过后向我公司披露涉及信息系统改造内容、内部架构、业务流程、数据接口等敏感信息（以下统称“保密信息”），为确保信息不被泄露、滥用或用于本次报价之外的任何目的，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保密信息的范围
本承诺函所述“保密信息”包括但不限于：
1. 贵院提供的《信息系统运维服务建设规划》及其相关改造模块与功能需求；
2. 贵院在交流过程中口头或书面告知的涉及的非公开信息；
3. 因本次询价而从贵院获取的任何文件、数据、文档、讨论内容。
二、保密义务
1. 本公司仅可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运维服务报价及方案编制之目的，不得用于任何其他商业或非商业用途。
2. 未经贵院书面同意，本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复制、拍照、传输、口头转述）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信息。
3. 本公司将采取不低于自身核心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（至少为合理审慎的物理及电子防护手段）保管保密信息。
4. 本公司仅允许直接参与本次报价工作的必要人员接触保密信息，并应确保上述人员知悉并遵守本承诺函的义务。
5. 在本次报价截止日后，将保密内容原样交还到精神卫生中心信息科（允许通过邮政投递或者现场交还），期间产生的投递、人工等费用由本公司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投递地址：汕头市龙湖区泰山北路万吉工业片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信息科，0754-82903512（联系方式）。
三、违约责任
若本公司或本公司人员违反本承诺函的任何约定，贵院有权取消本公司的参与资格、拒绝接受其报价，并追究本公司的法律责任。因泄密给贵院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、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及为恢复信息安全所支出的费用。
四、法律适用与管辖
本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因本承诺函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协商不成时，由贵院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
五、生效与期限
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保密义务持续至保密信息因非本公司的原因被公开为止，且不因本次询价活动的结束而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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